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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上班、弹性工作！“妈妈岗”来了！

未签劳动合同，若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外卖员不
慎受伤，责任该由谁承担？近日，福建省相关法院对
外公布了一起外卖员工伤保险待遇认定纠纷。

外卖员送餐时摔伤谁赔偿？

小何在2022年4月19日入职福建省福清市某网
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同年7月3日，他在取餐
途中不慎摔倒受伤，造成左臂骨折。

小何当时就向福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
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想
以此为依据申请工伤认定，索要赔偿。但该仲裁委经
审理认为，双方应按承揽等民事法律关系处理，不予
支持小何主张确认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请
求。仲裁被驳回后，小何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2022年12月20日，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等相
关法律规定，判决确认小何与公司在入职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以此为依据，福清市人社局也为小何作出了
工伤认定。

然而，小何原先所在的网络科技公司却不认可工
伤认定的有效性，选择对福清市人社局提起诉讼。根
据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原则，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受理了这起发生在福清市的行政案件。

2024 年 4 月 28 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
行政判决，福清市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该网络
科技公司请求撤销福清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

赔偿当事人32万余元

该公司发起的行政诉讼经异地审理被驳回后，小
何就继续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
今年7月29日，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该网络科
技公司应支付小何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共计323707元。

该如何保护新业态劳动者自身权益？外卖员作
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职业，他们在取送餐的途中
时常会发生事故，因此这起案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
论。其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该怎样保证新业态劳
动者的权益不受到损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
庭法官符海燕表示，像小何这样的外卖骑手、配送员
属于新业态的用工人员。他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
更为自由灵活，与传统的劳动关系相比更具有隐蔽
性。“在此，我们也提醒外卖骑手、配送员等新就业形
态的劳动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及时与用人单位之间
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以书面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并且同时要保留好用工过程中的相关证据，
以便产生争议之后，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于外卖骑手申请工伤认定的事情此前也有发
生，但因为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不同（比如有众包模
式：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专送模式：表面外包、
实质合作用工，等等），外卖员找不到确切的劳动关系
单位，仲裁、诉讼存在解决难的问题。2021年7月22
日，人社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与合作企业依法承担
各自的用工责任。同年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
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督促平
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
参加社会保险。相关专家表示，平台是用工规则的制
定者，也是用工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把用工的主体责
任抛给别人是不合适、权责利不统一的。“平台可以通
过协议把相关责任分配给合作公司，但平台依然要承
担主体责任，把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放到突出位置。”

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青岛市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请
广大求职者予以关注。

“妈妈岗”并非新词，此前，广东、河北、
黑龙江等地均进行了相关探索。此次青岛
发布用人目录，意味着“妈妈岗”用人工作又
迎新推进。

据报道，青岛市积极推行“妈妈岗”创新
做法，广泛征集、发布上班灵活、工作弹性、
有质量有温度的适合“宝妈”等群体的就业
岗位。

梳理该目录发现，此轮目录共发布了
190个岗位需求，来自7个用人单位，涉及餐
饮、家政、保安服务等领域，多为钟点工和小
时工。

11 月 20 日，山东临沂沂河新区也发布
公告，面向社会征集“妈妈岗”。

根据公告内容，这些岗位要求工作时间
灵活，适合“宝妈”居家就业的项目，如居家
客服、电商直播、手工制品制作、自媒体创作
等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岗位。

同时，征集工作时间可弹性安排、劳动
强度适中、工作环境良好的，可以适当安排
双休、接娃送娃等便于育儿、持家的专业技
术、管理、销售、生产类等岗位。

山东于9月发布通知推行“妈妈岗”

山东多地开启“妈妈岗”用人岗位征集
和发布，是对该省人社厅9月发布的《关于推
行“妈妈岗”就业模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的进一步落实。

《通知》提到，“妈妈岗”是指能够吸纳法
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
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
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育
儿妇女就业需求，梳理本地区带动妇女就业
能力强、安置育儿妇女数量多的企业清单，
纳入“妈妈岗”用人单位统一名录，定期在当
地公共就业服务网站服务专区公布。

在“妈妈岗”劳动权益保障方面，《通知》
要求，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双方应签
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员工协商弹性工
作、不强行安排加班、工作时间因照护儿童
需要可以请假等相关事项，协商明确的应列
入劳动合同，依照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规范和处理。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型
用工关系，双方应签订书面协议，合理确定
双方权利义务。属于民事关系的，依照民法
典和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处理。

据有关报道，早在2019年，广东省中山
市有企业创新为“妈妈员工”设立特殊岗位，

以缓解育儿期女工的压力。2022年7月，中
山市出台《关于大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
式的若干措施》，从就业扶持政策、培训扶
持、税收减免等方面支持推动“妈妈岗”新模
式。此后，“妈妈岗”在珠三角多地落地。

2023 年 4 月，广东省人社厅发布《关于
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
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鼓励用人单位设置

“妈妈岗”，帮助育儿妇女更好地兼顾家庭与
工作。

2023 年 8 月，广东省人社厅、省妇联出
台实施《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的通
知》，从培育、服务、激励、保障等方面，积极
稳妥在全省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

多地“妈妈岗”有效推进落实

目前，多地在“妈妈岗”设置和推行方面
均有新的举措。2024年1月30日，广州市人
社局公布设立“妈妈岗”的用人单位名录，涉
及58家企业。

2024 年 5 月，珠海市人社局、市妇联发
布通知，在全市“妈妈岗”用人单位名录范围
内，遴选一批成效显著、社会影响好的用人
单位，认定为当年度的市级“妈妈岗”就业基
地，授予“珠海市‘妈妈岗’就业基地”牌匾，
结合岗位提供、员工权益保障等情况，给予
第一年最高20万元、第二年最高10万元，最
高共30万元的奖补，并择优推荐参加“巾帼
文明岗”评选。

2024年6月，河北省妇联在邢台市探索
推行“妈妈岗”新就业模式，并作为全省妇联
系统深化拓展“巾帼创业就业行动”改革试
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邢台市妇联以设置
岗位、招聘宣传、技能培训为抓手，通过搭建
项目平台、产业带动、在家政服务领域实施

“共享阿姨”家政服务等多种形式，累计带动
2.5万余名妇女通过“妈妈岗”实现了创业就
业。

推广和实施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针对青岛发布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
有媒体评论称，对于“宝妈”们而言，“妈妈
岗”不仅是一个工作岗位，更是一份尊重和
认可。同时，“妈妈岗”的推出，契合了企业
的相关需求，成为双赢的局面，而这正是“妈
妈岗”模式得以持续推广和发展的重要动
力。

应该看到，“妈妈岗”的推广和实施还面
临着一些挑战。如何确保岗位的质量和数
量，如何平衡企业的成本和效益，如何进一
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等，都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完善。

来源：央视网

外卖员未签劳动合同，
送餐途中受伤算“工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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